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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

事项名称 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实施主体 桂林市医疗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 是

是否网办 是 年检或年审 不年检或年审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办理进度查询途径 网上查询,电话查询

办件类型 即办件 行使层级 市级

办理公示 无 公示地址 无

基本编码 452036026001 实施编码 11450300MB1577143Y3452036026001

业务办理项编码 11450300MB1577143Y3452036026001 实施主体编码 11450300MB1577143Y

权力来源 无 委托部门 无

是否容缺受理 否 容缺时限 无

查询方式 桂林市临桂区交通枢纽指挥中心(鼎盛大厦)1号楼1楼西侧(临桂区人民路与万福路交叉处)13楼居民待遇科

行使内容

无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的意见》（国发〔2016〕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基本医疗保险就医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桂人社发〔2017〕6号），桂林市市本级负责办理区直驻桂林市单位职工及桂林市市本级职

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的手工报销工作。

权限划分 无

审查方式及标准
（一）准予批准的条件： 符合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条件 （二）不予批准的情形： 不符合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

条件

受理条件

 审查方式：线下审查。标准如下：审核参保人住院医疗费用是否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办理地点

窗口名称 窗口电话 办理时间 办理地点 交通指引 地图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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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保财险股份有

限公司秀峰区医疗救

助窗口

0773-3561947

工作日：上午8:00-

12:00,下午14:30-

17:30。

桂林市中山中路59号

（中国人保财险股份

有限公司）1楼4号窗

口

1路、2路、18路、99

路、100路、301路公交

车到乐群路口站下车，

再往北走约350米，可达

桂林市中山中路59号

（中国人保财险股份有

限公司）

查看地图定位

办理流程

  点击查询办理流程图1 点击查询办理流程图2

办理环节 办理步骤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工作

日）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收件与受理 受理 窗口人员 0

1.参保人正常医保的； 2.提

供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与申

请人为同一人（委托他人办理

的，还需提供代办人身份

证）； 3.填写《广西医疗救

助零星结算申请表》 4.医疗

费用发票； 5.与医疗费用发

票对应的费用结算清单； 6.

门诊特殊慢性病和门诊单列统

筹特殊药品费用提供处方或有

药品用法用量记录的门诊病

历；急诊抢救费用提供急诊抢

救病历资料 7.住院费用提供

有诊疗经过描述的出院记录；

急诊留观费用提供急诊留观病

历资料；住院前急诊抢救费用

提供急诊抢救病历资料和出院

记录； 8.参保人本人银行账

户。

审核 部门审核人员 16

1.参保人正常医保的； 2.提

供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与申

请人为同一人（委托他人办理

的，还需提供代办人身份

证）； 3.填写《广西医疗救

助零星结算申请表》 4.医疗

费用发票； 5.与医疗费用发

票对应的费用结算清单； 6.

门诊特殊慢性病和门诊单列统

筹特殊药品费用提供处方或有

药品用法用量记录的门诊病

历；急诊抢救费用提供急诊抢

救病历资料 7.住院费用提供

有诊疗经过描述的出院记录；

急诊留观费用提供急诊留观病

历资料；住院前急诊抢救费用

提供急诊抢救病历资料和出院

记录； 8.参保人本人银行账

户。

https://j.map.baidu.com/0f/rNZ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1350a428-ba0a-41ad-954a-5022d05231b1&isCommondto=true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6be2f32a-56ac-42df-b609-470bb4391116&isCommondto=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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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与决定

拨付 财务审核人员 4

1.参保人正常医保的； 2.提

供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与申

请人为同一人（委托他人办理

的，还需提供代办人身份

证）； 3.填写《广西医疗救

助零星结算申请表》 4.医疗

费用发票； 5.与医疗费用发

票对应的费用结算清单； 6.

门诊特殊慢性病和门诊单列统

筹特殊药品费用提供处方或有

药品用法用量记录的门诊病

历；急诊抢救费用提供急诊抢

救病历资料 7.住院费用提供

有诊疗经过描述的出院记录；

急诊留观费用提供急诊留观病

历资料；住院前急诊抢救费用

提供急诊抢救病历资料和出院

记录； 8.参保人本人银行账

户。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填写样本 来源渠道 纸质材料 材料类型 材料必要性
是否减免
材料

受理标准

《广西医疗救助零星结

算申请表》

空白附件

样本附件

政府部门核

发
1份 原件 必要 否

核验需要办理业务的身份信息

与身份证信息一致

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报销后的结算单
无

政府部门核

发
1份 原件 必要 无

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结算单加盖

医保机构公章

医疗费用发票 无
政府部门核

发
1份 原件 必要 无

核验发票的真实性，提供医疗

机构出具的发票原件并加盖医

疗机构公章

住院费用提供有诊疗经

过描述的出院记录；急

诊留观费用提供急诊留

观病历资料；住院前急

诊抢救费用提供急诊抢

救病历资料和出院记录

无 申请人自备 1份 原件 必要 无

核验出院时间与医疗机构开具

的医疗费用发票、费用清单一

致并加盖医疗机构公章。

与医疗费用发票对应的

费用结算清单
无 申请人自备 1份 原件 必要 无

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费用清单

原件并加盖医疗机构公章

参保人本人银行账户 无 申请人自备 1份 复印件 必要 无 核验银行账户信息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

份证件或社保卡（委托

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供

代办人身份证和授权委

托书)

空白附件

样本附件

政府部门核

发
2份

原件和复

印件
必要 否 核实代办人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6ad1a176-e039-42a7-af71-3f5659f50218&isCommondto=true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120073e2-76a3-4abe-8e79-1aa787b128b6&isCommondto=true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027914ed-d60a-4bb9-8964-123cfd3abfba&isCommondto=true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1ece79e9-b942-42e7-91ce-2a161a8a2885&isCommondto=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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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特殊慢性病和门诊

单列统筹特殊药品费用

提供处方或有药品用法

用量记录的门诊病历；

急诊抢救费用提供急诊

抢救病历资料

无 申请人自备 1份
原件和复

印件
必要 否

复制病历均需加盖医疗机构相

关业务章；未报销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和患重特大疾病

人员需提供。

特别程序

 无

收费标准

 无

扩展信息

是否进驻政
务大厅

是 是否有联办
机构

否

四办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 审批结果类
型

无

审批结果名
称

无 审批结果样
本

无

网上办理深
度

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

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联网电子

证照反馈,其他

改革方式 无

中介服务 无

是否有数量
限制

否 数量限制 无

数量限制情
况说明

无

是否证照分
离

无

是否网办 是 是否智能审
批

是

是否代办、
帮办

否 是否支持预
约办理

否

是否支持网
上支付

否 是否支持物
流快递

否

送达付费方
式

无 是否支持自
助终端办理

否

服务主题
面向自然人
事项主题分

类

医疗卫生

服务主题
面向自然人
地方特色主
题分类

无

服务主题
面向法人事
项主题分类

社会保障

服务主题
面向法人地
方特色主题

分类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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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承诺审
批

否

行政复议 无

行政诉讼 无

设定依据

设立依据1

法律法规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广西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通知

依据文号 桂政办发〔2022〕5号

条款号 二、（五）

颁布机关

实施日期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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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内容

（一）精准确定医疗救助对象范围。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根据医疗救

助对象类别实施分类救助。广西医疗救助对象包括以下四个类别人员： 一类人员：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对象

（以下统称城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二类人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以下统称

城乡低保对象）。 三类人员：城乡困难低保边缘家庭成员（以下统称城乡低保边缘对象），以及乡村振兴部

门认定的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返贫致贫人口。 四类人员：享受相关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

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二）确保困

难群众应保尽保。困难群众依法参加基本医保，按规定享有三重制度保障权益。全面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

保 财政补助政策，对个人缴费确有困难的群众给予分类资助，资助经费从医疗救助基金支出。对一类人员，

按其个人应缴费金额给予全额资助。对二类人员，以及城乡低保边缘对象中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未

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按其个人应缴费金额的60%给予定额资助。对返贫致贫人口，按其个人应缴费金额的 

60%给予定额资助。对脱贫不稳定人口，在规定的 5 年过渡期内，按其个人应缴费金额的 60%给予定额资助。

适应人口流动和参保需求变化，灵活调整医疗救助对象参保缴费方式，确保其及时参保、应保尽保。 （三）

强化三重制度互补衔接。发挥基本医保主体保障功能，严格执行基本医保支付范围和标准，实施公平适度保

障。增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减负功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继续对一类人员、二类人员、城乡低保边缘对象和返

贫致贫人口等困难群众实施起付线降低 50%、报销比例提高 10%、取消封顶线的倾斜支付政策，发挥补充保障

作用。在规定的 5 年过渡期内，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脱贫不稳定人口实施起付线降低 50%、报销比例提高 

10%、取消封顶线的倾斜支付政策。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对基本医

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或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支付后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救助对象按规定实

施救助，合力防范致贫返贫风险。推动实现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按规定落实

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医保帮扶措施。 （四）明确救助费用保障范围。坚持保基本，妥善解决医疗救助对象政

策范围内的基本医疗需求。救助费用主要覆盖医疗救助对象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因慢性病需长期

服药或患重特大疾病需长期门诊治疗的费用。由医疗救助基金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按基本医保支

付范围执行。基本医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下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按规定纳入救助保障范

围。除国家和自治区另有规定外，各统筹地区不得自行制定或用变通的方法擅自扩大医疗救助保障费用范

围。 （五）合理确定医疗救助标准。 1．住院医疗救助。经基本医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或职工大额医疗

费用补助）报销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计入住院医疗救助，对医疗救助对象按以下比例和最高支

付限额给予救助。 （1）对一类人员，住院医疗救助不设起付线，按应计入的住院医疗救助费用的 100%给予

救助，年度累计救助最高支付限额为6 万元。 （2）对二类人员中的重度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残

疾人和三级、四级精神、智力残疾人。以第二、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为准，下同），住院医疗救

助不设起付线，按应计入的住院医疗救助费用的 95%给予救助，年度累计救助最高支付限额为 5 万元。 

（3）对其他二类人员，住院医疗救助不设起付线，按应计入的住院医疗救助费用的 90%给予救助，年度累计

救助最高支付限额为 3 万元。 （4）对城乡低保边缘对象，住院医疗救助起付线为年度累计达到 3000 元，

在起付线以上部分按应计入的住院医疗救助费用的80%给予救助，年度累计救助最高支付限额为 2 万元。 

（5）对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脱贫不稳定人口、返贫致贫人口，住院医疗救助起付线为年度累计达到 3000

元，在起付线以上部分 按应计入的住院医疗救助费用的 70%给予救助，年度累计救助最高支付限额为 2 万

元。 2．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救助。对患有全区统一规定的门诊特殊慢性病，需长期服用药物维持治疗的城乡

特困人员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城乡低保对象给予门诊医疗救助。门诊医疗救助不设起付线，经基本医

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或职工大额医 疗费用补助）报销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计入门诊医疗

救助，对医疗救助对象按以下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给予救助。 （1）对一类人员，按应计入的门诊医疗救助费

用的 100%给予救助，年度累计救助最高支付限额为 4000 元。 （2）对二类人员中的重度残疾人，按应计入

的门诊医疗救助费用的 95%给予救助，年度累计救助最高支付限额为 3000 元。 （3）对其他二类人员，按应

计入的门诊医疗救助费用的 90%给予救助，年度累计救助最高支付限额为 2000 元。 3．重特大门诊特殊慢性

病医疗救助。对患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肾透析、各种恶性肿瘤、器官移植后抗排斥免疫调节治疗、重型和中间型

地中海贫血、血友病等重特大门诊特殊慢性病，需长期门诊治疗的医疗救助对象，门诊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

用，按不同医疗救助对象类别的住院医疗救助标准给予救助，门诊救助费用与住院医疗救助费用合并计算，并

入对应医疗救助对象类别住院年度累计救助最高支付限额。 4．其他规定。 （1）医疗救助对象类别发生改变

的，按变更后的医疗救助对象类别享受救助待遇；医疗救助对象对应多个类别的，按可享受的最高类别标准给

予医疗救助。 （2）住院医疗救助的诊疗项目、药品目录、医疗服务、定点医疗机构等，按照基本医保的相关

规定执行。 （3）医疗救助对象需转统筹地区外自治区内、自治区外诊疗的，按自治区有关就医管理办法办理

转诊转院申请和申请医疗救助。未经审批同意在自治区外就医的医疗救助对象，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原则上不纳

入医疗救助范围。 （4）对地中海贫血患者的医疗救助，按《自治区医保局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 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做好地中海贫血患者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桂医保规〔2021〕1 号）执行。 （5）根

据医疗救助资金筹资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医疗救助标准。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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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依据2

依据文号 国务院令第711号

条款号 第六条、第八条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19-05-15 00:00:00

条款内容

第六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

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强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

与政务服务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在线办理水平”。

常见问题

问题：”为什么我上次就医有医疗救助，这次就医就没有得医疗救助了？”

解答：因为医疗救助有封顶线，超过医疗救助的封顶线不享受待遇。

常见错误示例：无

问题：申请医疗救助待遇之前需要注意什么

解答：申请对象为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认定的医疗救助对象，获得医疗救助资格后方可申报医疗救助待遇支付。

常见错误示例：1.提供的出院记录无医院盖章。

2.申报材料不齐全。

问题：“为什么我上个月还得享受医疗救助待遇，这次住院就不得享受了？”

解答：因为医疗救助的人员身份认定是动态变化中的，每个月的人员身份认定以民政局的名单为准。

常见错误示例：无

问题：一般多长时间可以办完审批手续？

解答：12个工作日办结。

常见错误示例：1.提供的出院记录无医院盖章。

2.申报材料不齐全。

问题：办理此项业务是否需要缴纳费用？

解答：办理此事项不收费。

常见错误示例：1.提供的出院记录无医院盖章。

2.申报材料不齐全。

问题：申报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解答：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城乡医疗救助申请表》，原件1份；

3.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的结算单。

注：未报销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的，报销住院费用需提供发票、费用清单、疾病诊断证明、出院记录，报销门诊费用需提供医院收费票据、费用清单、病

历或处方、门诊特殊慢性病治疗卡。

常见错误示例：无

问题：票据遗失怎么办？

解答：发票丢失的，可提供发票存根复印件并加盖医疗机构财务章，同时签署承诺书。

常见错误示例：1.提供的出院记录无医院盖章。

2.申报材料不齐全。

问题：在哪里可以查询XXX（共享资源目录名称）

解答：可以登录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查询

常见错误示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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